
普宁市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进一步加强水域环境整治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场、街道)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为深入贯彻 2026年 3月 5日市委农村工作会议暨全市“百

千万工程”五年显著变化攻坚战推进会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市“百

千万工程”指挥部《普宁市“百千万工程”城乡环境卫生大整治

“百日攻坚”行动工作方案》（普百千万指发〔2026〕1号）部

署要求，扎实推进全市水域环境整治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聚焦整治重点，全面开展水域环境综合治理

各地要聚焦水域环境突出问题，全面开展辖区内河流、湖泊、

水库、池塘、沟渠等各类水域清理整治工作，重点抓好以下方面：

（一）水面漂浮物清理。常态化打捞河流、湖泊、水库、池

塘等水域表面的垃圾、水葫芦、浮萍、废弃漂浮物，保持水面洁

净。

（二）岸坡环境整治。清除河湖库塘岸坡积存垃圾、渣土、

杂物，拆除沿岸违章搭建，整治乱堆乱放行为。

（三）水域清淤疏浚。定期对淤积严重的河道、沟渠、池塘

实施清淤疏浚，恢复水体功能和行洪能力。

（四）入河排污口管控。排查整治各类非法排污口，严厉打

击污水直排、倾倒垃圾废物等违法行为，严控污染物入河。

（五）生态护岸与长效管护。因地制宜实施岸坡绿化美化，



修复水体生态；落实河湖长制责任，建立健全水域日常巡查保洁

机制。

（六）开展集中整治，确保立行立改。要结合“一周一整治”

活动，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保洁员等力量，对重点水域、

问题突出的区域开展集中排查清理行动。对水面漂浮物、岸坡垃

圾等易反弹问题，要做到即查即改；对清淤疏浚、排污口整治等

重难点问题，要倒排工期、挂图作战，确保短期内见到明显成效，

长期内巩固整治成果。

二、强化工作落实，确保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各单位要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责任，将水域环境治理作为“百

日攻坚”行动的重要内容抓紧抓实。

（一）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各乡镇（场、街道）

主要领导要切实负起第一责任人责任，亲自研究部署推进该项工

作取得实效；各村居要切实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党组

织书记作为第一责任人，带头做好辖区内水域环境整治工作，积

极引导社会组织和群众参与监督，确保全市水环境实现大提升、

大变样。

（二）健全工作机制，实行销号管理。要结合实际制定具体

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和完成时限。对排查发现的问题，要逐

一建立台账、限期整改、销号管理，确保发现一项、整治一项、

巩固一项。

（三）按时报送信息，配合督查检查。各乡镇（场、街道）

要对照整治要求，每半个月推动一批重点水域或责任区域完成整

治任务，落实专人负责，于每月 15日、30日将水域环境整治进



展情况（包括问题整改台账、典型经验做法等）报送至市河长办。

市河长办将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常态化开展明查暗访、督导

检查，并跟踪督促整改落实。

当前正值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普宁市城乡环境卫生大

整治“百日攻坚”行动深入推进的关键时期，各单位务必高度重

视，迅速行动，以强有力的措施推动全市水域环境面貌在“百日

攻坚”行动期间得到显著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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